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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局长）于本年十二月七日就本人的书面质询作

出的回复，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局长表示，根据《经合组织税收协议模板》（《模板》）的注释，计

算「身处当地天数」是唯一符合《范本》中受雇入息条文的方法，本港是否一定

要依从《范本》的全部内容；如是，原因为何；如否，不完全依从《范本》会否

引致任何问题出现；如会，详情为何； 

 

（二）是否知悉，有否税务管辖区没有完全依从《范本》中以「身处当地天数」

来计算受雇入息的方法；如知悉，有关税务管辖区的名称、他们不完全依从的原

因，以及他们采用的计算方法为何；如不知悉，会否主动了解实情； 

 

（三）鉴于局长表示，就边境通勤人士有特别税务条款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

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这些国家都奉行全球入息征税准则，局长是否意指

奉行全球入息征税准则是订立边境通勤人士特别税务条款的前提或条件之一；如

是，有何理据支持；如否，局长为何提及此事； 

 

（四）鉴于局长表示，税务局与国家税务总局均认为，由于可能出现双重不征税

的情况，因此现阶段不宜就边境通勤人士引入特别税务条款，在甚么阶段或情况

下才适宜就边境通勤人士引入特别税务条款； 

 

（五）鉴于局长表示，提出豁免课缴香港薪俸税的所有个案数目在２００９－１

０课税年度有６，２４３宗，在２０１０－１１课税年度有１０，７３１宗，有

否评估为何该等个案数目于一年间增加百分之七十二；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

没有评估，会否进行评估； 

 

（六）税务局并没有就２００９－１０课税年度以前的有关数据及第（五）项的

两个课税年度的个案所涉及税款的资料作出统计的原因为何； 



 

（七）鉴于局长表示，一般情况下，内地仅就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期间取得的薪

酬收入征收所得税，是否知悉，在甚么非一般情况下，内地不会仅就香港居民在

内地工作期间取得的薪酬收入征收所得税； 

 

（八）鉴于局长表示，税务局与国家税务总局均认为，１８３天的规定（即内地

与香港居民于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终了的任何１２个月中，在另一方停留连续或

累计超过１８３天，他们因在该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须在当地课税）

是一项国际准则，行之有效，故此不宜改变，是否知悉，有否其它税务管辖区不

采用１８３天规定；如知悉，有关税务管辖区的名称、他们不采用１８３天规定

的原因，以及他们采用的准则为何；如不知悉，会否主动了解实情； 

 

（九）可否提供税务局与国家税务总局在上月召开的年度会议中，有关１８３天

规定或边境通勤人士特别税务条款的会议纪录部分或其它相关数据；如否，原因

为何，以及如何可取得该些数据； 

 

（十）当局与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会议时，双方或任何一方有否确认两地在划分工

资薪金所得的来源地的时间标准方面存在差异；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

何；及 

 

（十一）当局与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会议时，有否尝试争取或探讨双方可采取更加

合理的时间标准（实际工作时间）划分工资薪金所得的来源地；如有，双方或任

何一方有否同意采取此新标准？ 

 

答复： 

 

主席： 

 

（一）及（二）在税务管辖区之间商讨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时，《经合组织税收协

议模板》为国际通用的蓝本，另有一些税务管辖区会采用《联合国税收协议模板》。

而《联合国税收协议范本》中的「受雇所得」条款，亦采用《经合组织税收协议

模板》以１８３天身处当地天数来作为划分征税权的准则。是否偏离《经合组织

税收协议模板》必须获缔约双方同意，并不能由香港单方面决定。「身处当地天

数」这一方法，除了是各地税务管辖区惯常的做法，亦与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判

定纳税义务准则的案例一致。 

 

 



（三）及（四）奉行全球入息征税的国家的国民，尤其是频繁进出边境的通勤人

士有较大机会出现双重课税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可能有较逼切需要引入边境通

勤人士的特别税务条款。反观香港以地域来源原则征税，香港纳税人收取源自内

地的收入无须在香港课税，引入边境通勤人士的特别税务条款反而会导致这些人

士的香港受雇入息出现双重不征税的情况。因此，我们与国家税务总局均认为现

阶段不宜就边境通勤人士引入特别税务条款，亦没有计划就此议题作进一步探讨。 

 

（五）及（六）根据《税务条例》第８（１Ａ）（ｃ）条提出豁免课缴香港薪俸

税的个案数目，由２００９－１０年度的６，２４３宗增加至２０１０－１１年

度的１０，７３１宗，这是由于有较多纳税人在２０１０－１１年度就其受雇入

息于香港以外的税务管辖区课缴所得税。 

 

  税务局于２００９年始开始统计就《税务条例》第８（１Ａ）（ｃ）条提出

豁免课缴香港薪俸税的个案数目，因此并没有２００９－１０年度以前的有关数

据，亦没有有关个案所涉及税款的资料。 

 

（七）我们相信《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安排》（《安排》）能降低两地居民被双重征税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内地仅

就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期间取得的薪酬收入征收所得税。我们会密切留意内地和

香港有关双重征税的情况，确保《安排》有效。如香港居民认为一方或双方的税

务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有不符合《安排》规定的征税情况出现，即非一般的情

况，可以将案情提交税务局进行研究。如有需要，税务局会与内地主管当局进行

协商。 

 

（八）据我们所知，国际间普遍采用１８３天规定。就香港与内地的情况来说，

两地主管当局均认为１８３天规定是一项国际准则，行之有效，而这一规定亦不

会引发双重征税问题。我们不拟就此议题再作进一步探讨。 

 

（九）至（十一）税务局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年度会议，属两个主管当局之间的工

作会议。双方在会上讨论的详情，我们认为不宜公开。  

 
完 


